
附件

河北省开展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事项目录及具体改革方式

(共101项)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一、我省 “证照分离”改革与上海对应事项 (共94项)

1
设 立 可 录 光 盘
生产企业审批

其他类

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 (国务院令341号,2002
年2月1日施行)
《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
决定》(国发 〔2004〕16号)
《新闻出版总署、商务部、海关总署2004年第2
号公告》
《河北省2014年第二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
的公告》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新 闻 出 版
广电主管部门

√ 后置

2

设 立 出 版 物 出
租 企 业 或 者 其
他 单 位、个 人
从 事 出 版 物 出
租业务备案

其他类
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 (2016年修订版)第二
条、第十三条
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新 闻 出 版
广电行政部门

√ 其他

3
异 地 发 布 药 品
广告备案审查

其他类
《药品广告审查办法》 (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27号)第十二
条、第十四条

省 食 品 药 品 监
管局 √ 其他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4
医 疗 单 位 使 用
放 射 性 药 品 许
可 (一、二类)

行政许可

《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》(1989年1月13日中华
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号发布,根据2011年

1月8日 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
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,根据2017年3月1日
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
第二次修订)第二十一条

省 食 品 药 品 监
管局 √ 其他

5

因 私 出 入 境 中
介 服 务 机 构 资
格 认 定 (境 外
就 业、留 学 除
外)

行政许可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58项
《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
决定》(国发 〔2012〕52号)第9项

省公安厅 √ 后置

6

首 次 进 口 的 化
妆 品 审 批 (进
口 非 特 殊 用 途
化妆品的审批)

行政许可
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》(1989年9月26日国务
院批准,1989年11月13日卫生部令第3号发
布)第十五条

国 家 食 品 药 品
监管总局 √ 其他

7
小 餐 饮 登 记 证
核发

其他类

《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》
(2016年3月29日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
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)第十二条、
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
《河北省小餐饮登记管理办法 (试行)》第三
条、第四条
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食 品 药 品
监管部门

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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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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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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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8
电 影 放 映 单 位
设立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电影管理条例》 (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
第342号)第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条
《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
决定》(国发 〔2012〕52号)附件2 《国务院决
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》第65项
《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
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》 (国发 〔2016〕9号)
第56项
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新 闻 出 版
广电行政部门

√ 后置

9
外 商 投 资 电 影
院审批

其他类

《电影管理条例》 (国务院令第342号)第三十
六条、第四十一条
《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》 (广电总局、商务
部、文化部令第21号)第四条、第六条
《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》 (广电
总局、商务部、文化部令第49号)
《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补充规定二》 (广电
总局、商务部、文化部令第51号)

省 新 闻 出 版 广
电局 √ 其他

10
出版物零售单位
和个体工商户设
立、变更审批

行政许可
《出版管理条例》 (2001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
第343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第三十
五条、第三十七条
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新 闻 出 版
广电行政部门

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11

从 事 包 装 装 潢
印 刷 品 和 其 他
印 刷 品 印 刷 经
营 活 动 企 业 的
设 立、变 更 审
批 (不 含 出 版
物、商 标、 票
据、保密印刷)

行政许可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 (2001年8月2日国务院令
第315号,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,
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)第十
条、第十二条、第三十条

省 新 闻 出 版 广
电 局,市 级 行
政 审 批 局 或 新
闻 出 版 广 电 行
政部门

√ 后置

此 事 项 是
我 省 行 政
许 可 事 项
“从事出版
物、包 装
装 潢 印 刷
品 和 其 他
印 刷 品 印
刷 经 营 活
动 企 业 的
设 立、变
更 审 批”
的一部分。
其 余 部 分
“从事出版
物和商标、
票 据、保
密 印 刷 经
营 活 动 企
业的设立、
变更审批”
仍 按 我 省
现 行 方 式
审批。

12
音 像 制 作 单 位
的 设 立、变 更
审批

行政许可
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 (2001年12月25日国务
院令第341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第
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四十八条

省 新 闻 出 版 广
电局 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13
电 子 出 版 物 制
作 单 位 设 立、
变更审批

行政许可
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 (2001年12月25日国务
院令第341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第
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四十八条

省 新 闻 出 版 广
电局 √ 后置

14
药 品、医 疗 器
械 互 联 网 信 息
服务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(2000年9月25日
国务院令第292号,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)
第五条
《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 (国家食品药
品监督管理局令第9号)第五条

省 食 品 药 品 监
管局 √ 后置

15
医 疗 器 械 广 告
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 (1994年10月27日
主席令第三十四号,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
改)第四十六条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 (2000年1月4日国
务院令第276号,2014年3月7日予以修改)
第四十五条

省 食 品 药 品 监
管局 √ 其他

16

从 事 生 活 垃 圾
(含粪便)经营
性清扫、收 集、
运 输、处 理 服
务审批

行政许可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102项
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市 容 环
境 卫 生 行 政 主
管部门

√ 后置

17 保安培训许可 行政许可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 (2009年10月13日国务
院令第564号)第三十三条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或公安机关 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18
公 章 刻 制 业 特
种 行 业 许 可 证
核发

行政许可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37项
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公 安 机
关

√ 后置

19
典 当 业 特 种 行
业许可证核发

行政许可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35项
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公 安 机
关

√ 后置

20
旅 馆 业 特 种 行
业许可证核发

行政许可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36项
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公 安 机
关

√ 后置

21
修 理 计 量 器 具
许可证核发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 (1985年9月6日主
席令第二十八号,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)
第十二条

省质监局,市、
县 行 政 审 批 局
或 质 量 技 术 监
督部门

√ 后置

此 事 项 是
我 省 行 政
许 可 事 项
“制造、修
理 计 量 器
具 许 可 证
核 发”的
一 部 分。
其 余 部 分
“制造计量
器 具 许 可
证 核 发 ”
仍 按 我 省
现 行 方 式
审批。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22
道 路 运 输 站
(场)经营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 (2004年4月

30日国务院令第406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
修改)第四十条
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道 路 运 输
管理机构

√ 后置

23

建 筑 施 工 企 业
资 质 认 定 (总
承 包 特 级、一
级 及 部 分 专 业
一级除外)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(1997年11月1日主
席令第九十一号,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改)
第十三条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(2003年11月24
日国务院令第393号)第二十条
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(2015年1月22日
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)第十条、第十一条

省 住 房 城 乡 建
设 厅,市 级 行
政 审 批 局 或 住
房 城 乡 建 设 主
管部门

√ 后置

24
房 地 产 开 发 企
业 资 质 核 定
(二级及以下)

行政许可
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 (1998年7月

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,2010年12月29日予
以修改)第九条

省 住 房 城 乡 建
设 厅,市 级 行
政 审 批 局 或 房
地 产 开 发 主 管
部门

√ 后置

25
机 动 车 维 修 经
营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 (2004年4月

30日国务院令第406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
修改)第四十条
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道 路 运 输
管理机构

√ 后置

26
公 共 场 所 卫 生
许可

行政许可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(国发 〔1987〕24号)
第四条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 (2011年3
月10日卫生部令第80号)第二十二条
《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
决定》(国发 〔2012〕52号)下放管理层级的行
政审批项目第49项
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卫 生 计
生行政部门

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27
中 外 合 作 职 业
技 能 培 训 机 构
设立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十二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 (国务院
令372号)第十二条
《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》 (劳动
和社会保障部令27号)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人 力 资 源
社会保障部门

√ 前置

28

假 肢 和 矫 形 器
(辅助器具)生
产 装 配 企 业 资
格认定

行政许可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67项

省民政厅 √ 后置

29
国 内 水 路 运 输
经营许可

行政许可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 (2012年10月13日
国务院令第625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
第八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
定》(国发 〔2014〕5号)第70项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 (交通运输部令2015
年第5号)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

省交通运输厅,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水 路 运 输
管理机构

√ 后置

30 港口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(2015年4月24日主
席令第23号,2017年11月4日第二次修订)
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
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第六条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港 口 行 政
管理部门

√ 后置

31
经 营 港 口 理 货
业务许可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(2015年4月24日主
席令第23号,2017年11月4日第二次修订)
第二十五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
项的决定》(国发 〔2014〕50号)第23项

省交通运输厅 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32
机 动 车 驾 驶 员
培训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 (2004年4月

30日国务院令第406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
修改)第四十条
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道 路 运 输
管理机构

√ 后置

33
道 路 旅 客 运 输
经营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 (2004年4月

30日国务院令第406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
修改)第十条、第十一条

省交通运输厅,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道 路 运
输管理机构

√ 后置

34
道 路 货 运 经 营
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 (2004年4月

30日国务院令第406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
修改)第二十五条
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道 路 运
输管理机构

√ 后置

35

香 港 特 别 行 政
区、澳 门 特 别
行 政 区 的 投 资
者 在 内 地 投 资
设 立 合 资、合
作、独 资 经 营
的 演 出 经 纪 机
构的审批

行政许可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(2008年7月22日国务
院令第528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第
十一条

省文化厅 √ 后置

36

台 湾 地 区 的 投
资 者 在 内 地 投
资 设 立 合 资、
合 作 经 营 的 演
出 经 纪 机 构 的
审批

行政许可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 (2005年7月7日国务
院令第439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第
十一条

省文化厅 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37
拍 卖 企 业 经 营
文物拍卖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(1982年11月19
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令第11号,2015年4
月24日予以修改)第五十四条

省文物局 √ 后置

38
娱 乐 场 所 设 立
审批

行政许可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(2006年1月29日国务院
令第458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第九
条
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文 化 行 政
主管部门

√ 后置

39
口 岸 卫 生 许 可
证核发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》
(国务院令第574号)第一百零七条

国 家 质 量 监 督
检验检疫总局 √ 后置

40
进 出 口 商 品 检
验 鉴 定 业 务 的
检验许可

行政许可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第八条
国 家 质 量 监 督
检验检疫总局 √ 后置

41
外 商 投 资 旅 行
社业务许可

行政许可

《旅行社条例》 (2009年2月20日国务院令第

550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第二十二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
项的决定》(国发 〔2014〕27号)第39项

省旅游发展委 √ 后置

42
旅 行 社 设 立 许
可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(2013年4月25日主
席令第3号)第二十八条
《旅行社条例》 (2009年国务院令第550号,
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第七条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旅 游 行 政
管理部门

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43
会 计 师 事 务 所
及 其 分 支 机 构
设立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(1993年10月

31日主席令第十三号,2014年8月31日予以修
改)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七条
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 (财
政部令2017年第89号,2017年10月1日起实
行)第七条、第二十八条

省财政厅 √ 后置

44
中 介 机 构 从 事
代 理 记 账 业 务
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(1985年1月21日主
席令第二十一号,1999年10月31日予以修改)
第三十六条
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(2005年1月22日财政部
令第27号,2016年2月16日予以修改)第二
条第二款、第三条第一款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
定》(国发 〔2013〕44号)第14项
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或财政部门 √ 后置

45
从 事 饲 料、饲
料 添 加 剂 生 产
的企业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(1999年5月29
日国务院令第266号,2017年3月1日第四次
修订)第十五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
定》(国发 〔2013〕44号)附件第31项

省农业厅 √ 后置

46

医 疗 机 构 设 置
审 批 (含 港 澳
台,外 商 独 资
除外)

行政许可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(1994年2月26日国务院
令第149号)第九条、第五十三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
事项的决定》(国发 〔2013〕27号)附件1第1
项

省卫生计生委,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卫 生 计
生主管部门

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47

生 产 用 于 传 染
病 防 治 的 消 毒
产 品 的 单 位 审
批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 (1989年2月

21日主席令第十五号,2013年6月29日予以修
改)第二十九条

省卫生计生委 √ 后置

48

从 事 测 绘 活 动
的单位乙、丙、
丁 级 测 绘 资 质
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 (1992年12月28日
主席令第六十六号,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一次修订,2017
年4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)第二十七条、
第二十八条
《测绘资质管理规定》(国测管发 〔2014〕31号)
第五条

省地理信息局 √ 后置

49
燃 气 经 营 许 可
证核发

行政许可
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 (2010年11月19日国务
院令第583号)第十五条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燃 气 管 理
部门

√ 后置

50
经 营 高 危 险 性
体育项目许可

行政许可

《全民健身条例》(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令第

560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第三十二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
项的决定》(国发 〔2013〕19号)第91项
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体 育 主
管部门

√ 后置

51
从 事 拍 卖 业 务
许可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 (1996年7月5日主
席令第七十号,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)第
十一条
《拍卖管理办法》(2004年12月2日商务部令第

24号,商务部令2015年第2号修订)第十三条

省 商 务 厅,市
级 行 政 审 批 局
或 商 务 主 管 部
门

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52
粮 食 收 购 资 格
认定

行政许可
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(2004年5月26日国务院
令第407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第九
条

省 粮 食 局,市、
县行政审批局或
粮食主管部门

√ 后置

53
养 老 机 构 的 设
立许可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 (1996年

8月29日主席令八届第73号,2015年4月24
日予以修改)第四十四条
《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》 (民政部令第48号)
第九条、第十条

省民政厅,市、
县 行 政 审 批 局
或民政部门

√

公益
性不
作工

商登记;
经营
性为
后置。

54
保 安 服 务 公 司
设立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 (2009年10月13日国务
院令第564号)第九条、第十一条

省 公 安 厅,市
级 行 政 审 批 局
或公安机关

√ 前置

55
出 版 物 批 发 单
位 设 立、变 更
审批

行政许可
《出版管理条例》 (2001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
第343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第三十
五条、第三十七条

省 新 闻 出 版 广
电局 √ 后置

56

设立中外合资、
合 作 印 刷 企 业
和 外 商 独 资 包
装 装 潢 印 刷 企
业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 (2001年8月2日国务院令
第315号,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,
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)第十
四条
《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
决定》(国发 〔2004〕16号)附件3 《国务院决定
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(46项)》第

20项

省 新 闻 出 版 广
电局 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57
融 资 性 担 保 机
构 的 设 立 与 变
更审批

行政许可
《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 (2017年8月2
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3号)第四条、
第六条、第九条

省 工 业 和 信 息
化厅 √ 前置

58

保 险 公 司 终 止
(解 散、破 产)
及保险公司变更
名称、变更注册
资本、变更公司
或者分支机构的
营业场所、撤销
分支机构、公司
分立或者合并、
修改公司章程、
变更出资额占有
限责任公司资本
总额百分之五以
上的股东,或者
变更持有股份有
限公司股份百分
之五以上的股东
审批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第六十七条、第七十
四条、第八十四条、第 八 十 九 条、第 九 十 条、
第一百八十五条

保监会 √ 前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59
成 品 油 批 发、
仓 储 经 营 资 格
审批初审

行政许可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183项
《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》(2006年12月4日商务
部令第23号,2015年10月28日修订)第五
条、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三条

省商务厅 √ 后置

60
成 品 油 零 售 经
营资格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183项
《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》(2006年12月4日商务
部令第23号,2015年10月28日修订)第六条

省 商 务 厅,市
级 行 政 审 批 局
或 商 务 主 管 部
门

√ 后置

61
食 盐 定 点 生 产
企业审批

行政许可
《食盐专营办法》(1996年5月27日国务院令第

197号,2017年12月26日国务院令第696号修
订)第五条

省盐务局 √ 后置

62

电 影 发 行 单 位
(非 跨 省 ) 设
立、变 更 业 务
范围或者兼并、
合 并、分 立 审
批

行政许可
《电影管理条例》 (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
第342号)第三十七条

省 新 闻 出 版 广
电局 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63
经 营 性 互 联 网
文 化 单 位 设 立
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193项
《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
批项目的决定》 (国发 〔2010〕21号)附件2
《国务院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
录》第37项

省文化厅 √ 后置

64

广 播 电 视 视 频
点 播 业 务 许 可
证 (乙 种)审
批

行政许可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303项
《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》 (2004年7
月6日广电总局令第35号)第五条、第六条、
第十二条

省 新 闻 出 版 广
电 局, 市、 县
行 政 审 批 局 或
新 闻 出 版 广 电
主管部门

√ 其他

65
化 妆 品 生 产 许
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
例》(2005年7月9日国务院令第440号)第三
条、第十一条

省 食 品 药 品 监
管局 √ 后置

66
食 品 (含 保 健
食 品)生 产 许
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(2009年2月28
日主席令第九号,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)
第三十五条

省 食 品 药 品 监
管 局, 市、 县
行 政 审 批 局 或
食 品 药 品 监 督
管理部门

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改为
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67 食品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(2009年2月28
日主席令第九号,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)
第三十五条
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食 品 药
品 监 督 管 理 部
门

√ 后置

68
药 品 生 产 企 业
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(1984年9月20
日主席令第十八号,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
改)第七条、第十条

省 食 品 药 品 监
管局 √ 后置

69
药 品 批 发 企 业
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(1984年9月20
日主席令第十八号,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
改)第十四条

省 食 品 药 品 监
管局 √ 后置

70
第 二 类 医 疗 器
械 产 品 注 册 审
批

行政许可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 (2000年1月4日国
务院令第276号,2014年3月7日予以修改)
第十一条

省 食 品 药 品 监
管局 √ 后置

71
第 二 类、第 三
类 医 疗 器 械 生
产许可

行政许可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 (2000年1月4日国
务院令第276号,2014年3月7日予以修改)
第二十二条

省 食 品 药 品 监
管局 √ 后置

72
药 品 零 售 企 业
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(1984年9月20
日主席令第十八号,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
改)第十四条
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食 品 药
品 监 督 管 理 部
门

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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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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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73
第 三 类 医 疗 器
械经营许可

行政许可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 (2000年1月4日国
务院令第276号,2014年3月7日予以修改)
第三十一条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食 品 药 品
监督管理部门

√ 后置

74
医 疗 单 位 使 用
放 射 性 药 品 许
可 (三、四类)

行政许可

《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》(1989年1月13日中华
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号发布,根据2017年

3月1日 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
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)第二十一条

省 食 品 药 品 监
管局 √ 其他

75
新 药 生 产 和 上
市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
三十一条

国 家 食 品 药 品
监管总局 √ 其他

76
特 种 设 备 生 产
单位许可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 (2013年6
月29日主席令第四号)第十八条
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(2003年3月11日国
务院令第373号,2009年1月24日予以修改)
第一百零一条

省质监局 √ 后置

77
特种设备检验、
检测机构核准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 (2013年6
月29日主席令第四号)第五十条
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(2003年3月11日国
务院令第373号,2009年1月24日予以修改)
第四十一条、第一百零一条

省质监局 √ 后置

78
农 作 物 种 子 生
产 经 营 许 可 证
核发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 (2000年7月8日主
席令第三十四号,2015年11月4日予以修改)
第三十一条

省农业厅,市、
县 行 政 审 批 局
或 农 业 行 政 主
管部门

√ 后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取消
审批

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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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

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79
草 种 生 产 经 营
许可证核发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 (2000年7月8日主
席令第三十四号,2015年11月4日予以修改)
第三十一条、第九十三条
《草种管理办法》(2006年1月12日农业部令第

56号,2015年4月29日予以修改)第二十六条

省 农 业 厅,县
级 行 政 审 批 局
或 农 业 行 政 主
管部门

√ 后置

80
食 用 菌 菌 种 生
产 经 营 许 可 证
核发

行政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 (2000年7月8日主
席令第三十四号,2015年11月4日予以修改)
第三十一条、第九十三条
《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》(2006年3月27日农业
部令第62号,2015年4月29日予以修改)第
十四条

省 农 业 厅,县
级 行 政 审 批 局
或 农 业 行 政 主
管部门

√ 后置

81
爆 破 作 业 单 位
许可

行政许可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(2006年5月10
日国务院令第466号,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
改)第三十二条
《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》 (GA990
-2012)第8.1

省 公 安 厅,市
级 行 政 审 批 局
或公安机关

√ 前置

82
弩 的 制 造、销
售、进 口、 运
输、使用审批

行政许可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32项

省公安厅 √

弩的
制造、
销售

为前置,
进口、
运输、
使用

为后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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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83
设 立 典 当 行 及
分支机构审批

行政许可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
号,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件第181项
《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
决定》(国发 〔2012〕52号)第28项

省商务厅 √ 前置

84
直 销 企 业 及 其
分 支 机 构 的 设
立和变更初审

行政许可 《直销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一款、第十一条 省商务厅 √ 前置

85
烟 花 爆 竹 经 营
(批发)许可

行政许可

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(2006年1月21日国
务院令第455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
第十九条
《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
决定》(国发 〔2012〕52号)第75项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安 全 生 产
监督管理部门

√ 后置

86
烟 花 爆 竹 经 营
(零售)许可

行政许可
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(2006年1月21日国
务院令第455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)
第十九条
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安 全 生 产
监督管理部门

√ 后置

87
危 险 化 学 品
(含 仓 储 经 营)
经营许可

行政许可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(2002年1月26日
国务院令第344号,2013年12月7日予以修
改)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五条
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安 全 生
产 监 督 管 理 部
门

√ 前置



序
号

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设 定 依 据 实施机关

改革方式

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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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

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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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88

省 级 范 围 内 危
险 化 学 品 生 产
企 业 安 全 生 产
许 可 证 核 发
(非中央企业及
其 直 接 控 股 涉
及 危 险 化 学 品
生 产 企 业 <总
部>)

行政许可

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(2004年1月13日国务
院令第397号,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)第
三条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(2002年1月26日
国务院令第344号,2013年12月7日予以修
改)第十四条

省安全监管局 √ 前置

89
危 险 化 学 品 安
全 使 用 许 可 证
核发

行政许可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(2002年1月26日
国务院令第344号,2013年12月7日予以修
改)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一条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安 全 生 产
监督管理部门

√ 其他

90
危 险 化 学 品 建
设 项 目 的 安 全
条件审查

行政许可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(2002年1月26日
国务院令第344号,2013年12月7日予以修
改)第十二条

省安全监管局、
省交通运输厅 √ 前置

91
危 险 货 物 运 输
经营许可

行政许可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 (2004年4月

30日国务院令第406号,2016年2月6日予以
修改)第二十五条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交 通 运 输
主管部门

√ 后置

92

设 置 大 型 户 外
广 告 及 在 城 市
建 筑 物、设 施
上 悬 挂、张 贴
宣传品审批

行政许可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 (1992年6月

28日国务院令第101号,2011年1月1日予以
修改)第十一条、第十七条

市、县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市 容 环
境 卫 生 行 政 主
管部门

√ 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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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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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
民 用 爆 炸 物 品
销售许可

行政许可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(2006年5月10
日国务院令第466号,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
订)第十九条

省国防科工局 √ 前置

94
民 用 爆 炸 物 品
生产许可

行政许可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(2006年5月10
日国务院令第466号,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
订)第十二条

工 业 和 信 息 化
部 √ 前置

二、我省 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自行设定的事项 (共7项)

1

外 国 人 对 省 重
点 保 护 陆 生 野
生 动 物 进 行 野
外 考 察、采 集
标 本 或 者 在 野
外 拍 摄 电 影、
录像审批

行政许可 《河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》第三十七条 省林业厅 √ 其他

2

利 用 森 林 资 源
开 展 旅 游 活 动
或 建 立 森 林 公
园批准

行政许可
《河北省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>办法》
第十五条

省林业厅 √ 其他

3

省 级 国 有 林 业
企 业 事 业 单 位
隶 属 关 系 变 更
审核

行政许可
《河北省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>办法》
第十四条

省林业厅 √ 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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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

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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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

审批
改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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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实
行告知
承诺制

提高透
明度和
可预期性

强化
准入
管理

证照
关系

备 注

4
餐 厨 废 弃 物 处
置、收 集、 运
输从业许可

行政许可 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第四十三条

省 住 房 城 乡 建
设 厅,市 级 行
政 审 批 局 或 住
房 城 乡 建 设 主
管部门

√ 后置

5
人 防 工 程 改 造
拆除批准

行政许可
《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》第
十五条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人 民 防 空
主管部门

√ 其他

6

在 危 及 人 防 工
程 安 全 范 围 内
埋 设 管 道、修
建 地 面 工 程 设
施批准

行政许可
《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》第
十四条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人 民 防 空
主管部门

√ 其他

7
人 防 通 信、警
报 设 施 拆 除、
迁移批准

行政许可
《河北省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
法》第二十一条

市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人 民 防 空
主管部门

√ 其他


